
神经内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标准 

 

一、基本条件(必须具备)： 

1、 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

2、 具有神经病学博士学位授予点，必须有博士生导师 

3、 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

4、 具备独立建制的神经内科病房、独立门诊、独立急诊 

5、 具备独立建制的神经外科。 

 

二、神经内科临床规模的条件： 

1、 临床科室床位数超过 50 张，配置独立 5 张以上的神经重症病床（非医院

ICU 床位，附属于神经内科或独立于神经内科）。 

2、 必须具有明确的亚专业三个以上，其中必须具有脑卒中亚专业（亚专业

带头人、团队具有脑卒中相关基础与临床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并发表相关

国内权威杂志或 SCI 杂志学术论文）。 

3、 具备以下独立的神经内科辅助检查部门：（1）、肌电图与诱发电位检查室，

（2）脑电图与睡眠障碍检查室，（3）血管超声检查室（含颈动脉超声、

经颅多普勒超声），（4）神经内科实验室（可选择条件，如果具备则优先

推荐）。 

4、 神经内科门诊至少 5天/周常规开展，至少具有三个专病门诊。 

5、 神经内科急诊独立承担、或者至少参加急诊常规轮转工作安排。 

6、 专业人员要求具备正高职称人员不少于 3人、副高职称人员不少于 5人、

中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8-10 人；神经内科专业人员硕士学位以上不少于

60%。 

 



 

三、神经内科相关学科的要求： 

1、 神经外科：独立建制的神经外科，床位数超过 30 张，每年开展各种神经

外科常见疾病 300 例次以上，脑出血手术 50 例次/年、蛛网膜下腔出血动

脉瘤血管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 50 例次/年、颈动脉内膜剥离手术 24 例次/

年、颅外与颅内动脉狭窄血管内介入治疗 30 例次/年。 

2、 放射科：具备 64 排以上 CT、1.5T 以上 MRI、DSA。可以具备血管介入技

术能力（蛛网膜下腔出血动脉瘤血管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 50 例次/年、颈

动脉内膜剥离手术 30 例次/年、颅外与颅内动脉狭窄血管内介入治疗 30

例次/年）。具备 365 天开放头颅 CT（多模式 CTA）、DSA、工作日期间 MRI

检查。 

3、 内科：必须具有独立建制的各类亚专业内科、感染科或传染科。 

4、 康复科：常规开展卒中后床旁康复服务；可以是独立建制的康复科（床

位数不限），但是需具有康复治疗训练场地。 


